
《韶关市市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》

政策解读

1 修订背景 ●

市⼈⺠政府2016年出台的《韶关市市级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》（韶府令第138号）

有效期已届满，为完善国有企业收⼊分配制

度，推动国有企业改⾰发展，促进国有资本

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，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

能⼒，需对原办法进⾏修改完善。 

2 修订依据 ●

·《中华⼈⺠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
·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⾏条例》
 （国务院令第709号）

·《国务院关于试⾏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⻅》 

 （国发〔2007〕26号）

·《⼴东省⼈⺠政府关于加强统筹进⼀步深化预
  算管理制度改⾰的实施意⻅》

 （粤府〔2021〕34号）

3 主要内容 ●

第⼀

 部分
总则

主要明确了以下内容：

（⼀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概念，及

实⾏国资预算需坚持的原则：统筹兼

顾，适度集中；相对独⽴，相互衔

接；收⽀有度，量⼒⽽⾏。

（⼆）本办法适⽤于市国资委直接履

⾏出资⼈职责的国家出资企业以及其

他市属主管部⻔履⾏出资⼈职责的国

家出资企业。

（三）其他市属国家出资企业中未脱

钩、脱钩未移交企业以及市属事业单

位出资企业和实⾏企业化管理的事业

单位，条件成熟的逐步纳⼊市属国有

资本经营预算范围。

（四）市财政通过财政国库帐⼾，依

法依规收取市属国有资本收益。

第⼆

部分
收⽀范围

主要明确了以下内容：

（⼀）市属国有资本收益具体收取范

围主要包括：利润收⼊；股利、股息

收⼊；产权转让收⼊；清算收⼊；其

他国有资本经营收⼊。

（⼆）市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⽀出主

要包括：资本性⽀出；企业改⾰费⽤

性⽀出；国有企业发展扶持⽀出；国

有资产监管费⽤⽀出；其他⽀出。

第三

部分
国资预算编制

主要明确了以下内容：

（⼀）市属国资预算草案按以下程序

编制：布置下达；申报计划；审核报

送。

（⼆）市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经

批准后，需⾃批准之⽇起15个⼯作⽇

内下达及批复。

（三）市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按财政

年度编制，⾃公历1⽉1⽇⾄12⽉31

⽇。

第四

部分
国资预算编制要求

主要明确了以下内容：

（⼀）市属预算单位要认真履⾏主管

责任，做到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应收全

收。除国家会计政策调整事项可予以

确认外，从严处理调增以前年度未分

配利润、调减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、

企业提供的审计报告内容存在相互⽭

盾、企业重组以前形成的亏损等事

项。

（⼆）市属预算单位要按照 “保障重

点、绩效优先”的原则，严格控制⽀出

项⽬，重点保障市委、市政府决定的

重⼤项⽬⽀出需要，对没有明确安排

依据和绩效⽬标的⽀出项⽬，⼀律不

予安排。

（三）市属预算单位要按照统⼀的预

算编制格式和编制要求，确保编报⼯

作统⼀、规范、有序，确保各项数据

准确、真实、完整。

第五

部分
国资预算的执⾏

主要明确了以下内容：

（⼀）市属预算单位按规定时限下达

收取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的通知，

市属企业在通知要求的时间内上缴国

有资本收益。市属国有独资企业⽆特

别情况原则上应于每年7⽉31⽇前上

缴上年度的利润收⼊。

（⼆）在规定时间内向市属预算单位

申报国有资本收益，包括：利润收

⼊；股利、股息收⼊；产权转让收

⼊；清算收⼊；其他国有资本收益。

（三）市属预算单位负责审核市属企

业申报的国有资本收益，收到申报材

料后，在15个⼯作⽇内审核及复核；

市属预算单位收到市财局复核意⻅

后，及时下达国资收益上交通知；市

属企业应当在通知要求的时间内将国

资收益上缴国库，并报告市属预算单

位和市财政局。

（四）市属企业经批准弥补以前年度

亏损数,应调整企业会计账并报市财局

备案。

（五）经⼈⼤批准的市属国有资本经

营预算⽀出,提出申请经审核后按有关

规定拨付。

（六）市属国有企业和资⾦使⽤单位

应严格执⾏经批复的预算,未经批准任

何单位和部⻔不得调整预算。

（七）预算年度期间，市属企业每季

度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⽀报表报

市属预算单位，市属预算单位汇总报

市财局。

（⼋）预算年度结束后，市属企业应

编报本企业决算草案，报市属预算单

位及财政局审核，由市财局汇总报

批。

第六 

部分
国资预算的监督和绩评

主要明确了以下内容：

（⼀）市财局负责监督预算执⾏情

况，向市政府报告。

（⼆）市属预算单位负责监督、检查

和评价所监管企业的国有资本经营预

算执⾏情况。

（三）市审计局应当按规定对市级国

有资本经营预算执⾏情况进⾏审计监

督,检查。

（四）市属企业和资⾦使⽤单位要按

照规定⽤途使⽤和管理资⾦，并依法

接受市财政局、国资委、审计局等部

⻔的监督检查，执⾏有关部⻔依法作

出的监督检查意⻅。

（五）建⽴市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

⾦绩效评价制度，评价结果作为下⼀

年度编制资⾦⽀出⽅案的参考依据。

（六）市属企业必须按本办法第五条

的规定按时⾜额上交国有资本收益。

对⽋交的予以催交、逾期不交的计征

逾期费⽤。凡拖⽋、挪⽤、截留及私

分国有资本收益的，按有关规定处

理。

第七

部分
附则

主要明确了以下内容：

（⼀）此前我市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

⼀致的,以本办法为准。本办法所涉及

条款如因上级有关⽂件修订调整的,相

应作出修订调整;如因本市改⾰事项需

要修订调整的,经报市⼈⺠政府批复同

意后将以补充⽂件的形式发布并通知

各主管部⻔及各市属国有企业。

（⼆）韶关新区及其他县（市、区）

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可参照本办

法执⾏或另⾏制定。

（三）本办法⾃2022年6⽉1⽇起施

⾏，有效期五年。

4 咨询电话 ●

单位：韶关市财政局资产管理科

咨询电话：0751-8177729


